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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03.16 A605000-68 3.1原“﹝華南商業銀行台大分行或第一銀行

古亭分行﹞“刪除 

1/1 02 

101.04.09 A605000-95 3.原“作業流程：”改為“作業流程圖如附件

一及附件二：” 

1/3 03 

101.04.09 A605000-95 增列“附件一、申請國庫支票掛失止付作業流

程圖” 

2/3 03 

101.04.09 A605000-95 增列“附件二、尋獲已申請國庫支票掛失止付

作業流程圖” 

3/3 03 

102.09.25 A605000-111 3.2.4原“除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 執照影本

外”改為 “除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外” 

1/3 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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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據: 

 1.1行政院出納管理手冊。 

 1.2國庫業務手冊。 

2.定義:  

 係指國庫支票自開票日起ㄧ年內遺失，另至銀行辦理掛失止付程序者。 

3.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及附件二:  

3.1請先通知付款之國庫經辦行。 

3.2檢具下列文件向付款之國庫經辦行辦理掛失止付： 

   3.2.1遺失票據申報書一式三份（用紙請洽國庫經辦行）。 

   3.2.2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一式三份（用紙請洽國庫經辦行）。 

   3.2.3支票票面載有禁止背書轉讓者，應先將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送請出納組簽證。 

   3.2.4掛失止付通知人身份證明文件；如通知人係公司行號時，除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

外，並備齊其負責人身份證明文件。 

   3.2.5如係委託他人代辦時，應附委託書。 

3.3國庫經辦行辦妥掛失止付手續後，通知人應持國庫經辦行簽章之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乙 

   份，向當地地方法院辦理公示催告手續，並於五日內將公示催告證明文件向受理之國庫經 

   辦行提示，否則止付通知失其效力。但支票票面載有禁止背書轉讓者，得免向法院申請辦 

   理公示催告程序。 

3.4俟公示催告期滿（約六個月）,取得法院除權判決證明書後，向原受理國庫經辦行申領掛 

  失票款。 

3.5禁止背書轉讓支票，經向付款國庫經辦行辦妥掛失止付手續後，可持國庫經辦行簽證之

掛失止付通知書，向出納組申請補發支票。 

3.6 尋獲已掛失國庫支票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  3.6.1通知人應填具「撤銷票據掛失止付申請書」，向原受理國庫經辦行撤銷掛失止付； 

其票面載有禁止背書轉讓者，須先經出納組於該申請書上簽證尚未另行補發支

票。             

3.6.2已向法院辦理公示催告者，應先取得法院受理撤銷公示催告之證明文件，檢同 

          「票據掛失止付通知註銷申請書」，向原受理國庫經辦行撤銷掛失止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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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申請國庫支票掛失止付作業流程圖 

 

 
 

檢具下列文件向國庫經辦行辦理掛失止付： 
1.遺失票據申報書一式三份（用紙請洽國庫經辦行） 
2.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一式三份（用紙請洽國庫經辦行） 

5 日內，將公示催告證明文件向國
庫經辦行提示，否則止付通知失
其效力 

通知國庫經辦行 

約 6個月，公示催告期滿，
取得法院除權判決證明書
後，向原受理國庫經辦行申
領掛失票款 

 

 

支票票面載有禁止背書轉讓者 

 否 

應先將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送請出納組簽證 

 

是 

國庫經辦行辦妥掛失止付手續後 

 

支票票面載有禁止背書轉

讓者 

 

是 

通知人可持國庫經辦
行簽章之掛失止付通
知書，向出納組申請
補發支票或匯入帳 

通知人應持國庫經辦行簽章之票據掛失
止付通知書乙份，向當地地方法院辦理
公示催告手續 
 

否 

http://www.ga.ntu.edu.tw/uploads/SI1313048980800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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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尋獲已申請國庫支票掛失止付作業流程圖 

 

 
 

須先經出納組於該申請
書上簽證尚未另行補發
支票 

應先取得法院受理撤銷
公示催告之證明文件，
檢同「票據掛失止付通
知註銷申請書」 

 

尋獲已掛失國庫支票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

向原受理國庫經辦行撤銷掛失止付 

通知人應填具「撤銷票據掛失止付申
請書」（用紙請洽本校國庫經辦行） 

票面載有禁止背書
轉讓者 

 是 
否 

已向法院辦理
公示催告者 

 
否 

是 

http://www.ga.ntu.edu.tw/uploads/SI1313048980800.doc

